
西昌学院农业科学学院

学生转专业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农业科学学院学生转专业工作，

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管理理念，尊重学生个性

发展，根据《西昌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

(西学院教〔2025〕26号)，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

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具有西昌学院学籍的普通全日制

本科学生申请转入或转出农业科学学院所属各专业。

第三条 学生转专业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坚持学生自愿、学生和二级学院双向选择的原则；坚持择优

录取、集体决策的原则。各专业的转专业计划、基本准入条

件、考核程序、录取结果等在校内公示，接受广大师生监督。

第二章 组织与职责

第四条 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小组，由学院院长、院党

委书记任组长，副院长、分管学生工作班子成员、相关专业

负责人、教学秘书等为成员。负责本院学生转专业工作的具

体组织实施、考核与评议。

第五条 工作小组主要职责：

(一)制定并公布学院转专业工作具体安排；

(二)审核申请转出学生的资格与材料；

(三)组织对申请转入学生的考核与遴选；



(四)审议并确定拟同意接收学生名单，并进行公示；

第三章 申请与考

(五)处理转专业工作过程中的相关事宜。

(六)受理并按规定处理学生转专业相关申诉事宜

核

第六条 学生申请转专业，须同时满足《西昌学院学生

转专业实施办法》中规定的各项基本条件、特殊条件，且无

不予受理之情形。

第七条 学生申请转专业需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大一在读学生或大二第四学期在读学生；

(二)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三)身心健康，符合转入专业对身体条件的要求。

第八条 学生申请转专业的特殊条件：

(一)经二甲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因身体原因不能在原

专业学习、但能在我校另一专业继续学习者。

(二)学生保留入学资格后报到、保留学籍或休学期满

复学时，因原专业停招、撤销等可申请转入相近专业学习。

(三)学生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学生，因自身情况申请

调整专业者。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请转专业：

(一)国家特殊招生录取类型(如对口、定向就业、专

升本等)，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不

能转专业的。

(二)由低学历层次专业转入高学历层次专业的。

(三)艺体类专业和普通类专业互转。

(四)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期间者。



(五)在我校已有一次转专业经历或转学进入我校的。

(六)高考综合改革相关省份普通类专业学生在首选物

理、再选化学的专业内，可提出转专业申请。高考按文理科

划分的普通类专业学生，不能跨大类申请转专业。

第十条 转入考核流程：

(一)资格初审：学院教务科对申请转入学生的基本资

格进行初审。

(二)综合评价成绩的计算：对通过初审者，学院工作

小组将进行综合评价。

转专业综合评价成绩 (K)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高考

成绩赋分值、班级排名赋分值及奖励积分。

(1) 高考赋分值(G)

高考赋分值(G)=转入考生高考成绩总分/拟转入专业年级

学生最高分*50；

(2)班级排名赋分值(B)

班级排名赋分值(B)=[转入学生原班级人数-(转入学生

原班级排名-1)]/转入学生原班级人数*50

(3)奖励积分直接加入总分，具体奖励赋分值 ( F ) 如

下：

①国家级奖励或荣誉加10 分(仅计算前5 。排名1—5

位的分别加10分、8分、6分、4分、2分)，省级奖励或

荣誉加 5 分(排名1—5位的分别加 5 分、4分、3分、2

分、1分);

②通过外语国家等级考试者加5分；

③获优秀学生学业奖学金一等奖加5分，二等奖加3分，

三等奖加1分。



第十一条 综合评价成绩(K)的确定

转专业学生的综合评价成绩(K)=高考赋分值(G)+班

级排名赋分值(B)+奖励赋分值(F)。

分数相同者，按班级排名赋分值、奖励加分、外语过级、

高考成绩顺序进行排序。

第十二条 学院各专业的累计接收转入转专业学生人

数为该专业同年级新生入学人数的20%(含20%)以内，具

体分配如下：第一学期接收转入学生人数不超过该专业同年

级新生入学人数的10%(含10%)；第二学期不超过8%(含

8%)；第四学期不超过2%(含2%)。其中，第八条第(二)

(三)款情形不占转专业指标。

第十三条 结果公示：拟同意转入学生的名单将在农业

科学学院官网及公告栏进行公示，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本

项工作受学院纪委监督。

第四章 学籍与教学管理

第十四条 获准转专业的学生，其学籍变动、编班、课

程修读、毕业审核等均严格按照学校办法执行。第一、二学

期转专业的学生编入同级转入专业学习，第四学期转专业的

学生编入下一级转入专业学习。

第十五条 学生转入后，学院将为其指定学业导师，协

助其尽快适应新专业的学习要求，并完成已修课程的学分认

定。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细则未尽事宜，均按照《西昌学院普通全



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 (西学院教〔2025〕26号)

农业科学学院

2025年11月20日

及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农业科学学院

负责解释。

附件：西昌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附件

西昌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本人申请转入 专业 学院 年级

班学习。申请理由如下：

学号 姓名 性别

生源地 省/市/自治区 高考分数

所在学院 联系电话

现 就 读 专
专业： 年级：

高考首选科目：物理/历史

业 、 年 级 或 高 考 类 别 ： 理 科 / 文 科

申 请 转 入
专业： 年级：

高考首选科目：物理/历史

专业、年级 或高考类别：理科/文科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转出

学院

审批

意见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转入

学院 学习。

□同意。建议转入 专业 年级 班

审批
□不同意。

意见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

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